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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公安局
2024年成绩单

“群众再小的矛盾纠纷，如果处理不好，
也有可能演变成‘天大的事’。”大召营派出所
负责人薛文成说，作为基层派出所，面对最多
的不是违法犯罪，而是群众的家长里短，不会
调解群众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不是个好民
警。

大召营派出所位于新乡县北部，辖区内企
业较多，经济发达，人多事杂。在工作中，薛文
成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访摸排社情民意，对辖区
的大事小情了如指掌。2024年11月初，薛文成
到基层走访时，意外发现一幢居民楼楼梯上悬
挂着许多警示牌，他敏锐地感到“不对劲儿”。

薛文成经多方打听了解到，吕某某和郭某
是上下楼邻居，吕某某家是外置楼梯，上下楼
梯都要从郭某家经过。郭某在院子里建了阳
光房，维护阳光房时要经过吕某某家，两家因
为上下楼梯问题产生矛盾，邻里关系紧张，其
他部门和单位难以处理。

这起矛盾纠纷在于郭某翻过楼梯维护阳
光房时，吕某某认为对方侵犯了自己的利益。
吕某某为了防止郭某再次翻越楼梯，在楼梯旁
设置了栅栏，并悬挂警示牌，双方闹得不可开
交。

了解到事情的缘由后，薛文成多次登门释
法说理，讲明“冤家易解不易结”的道理，吕某
某的心结被解开后，答应“让一步”拆除警示
牌。薛文成“趁热打铁”又做通了郭某的思想
工作，郭某承诺今后上楼梯维修阳光房时会提
前打招呼，当事双方的怒气、怨气最终化为邻
里之间的和气。

说起化解纠纷的事，薛文成极力推荐辅警
郭照丰，虽说他年龄不大，却是当地出了名的

“调解能手”，面对群众的各种纠纷，郭照丰有
自己的一套化解“话术”，都能够及时化解矛
盾。碰到“疑难杂症”，只要郭照丰“出马”，定
能“口到病除”。

2024年11月中旬，郭照丰到一家加油站日
常巡查时，无意中听旁边聊天的女工说到一个
信息，有3名女工从加油站辞职后，与加油站管
理者经常发生“小摩擦”。

郭照丰敏锐地想到，加油站事关公共安
全，这起“小摩擦”存在“大隐患”。于是，郭照
丰及时将有关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经过派出
所认真研判，决定警方提前介入此事。

热问题，冷思考。郭照丰经过深入调查了
解，剥丝抽茧，找到症结，很快就选准了化解双
方矛盾纠纷的“突破口”。他把加油站负责人
和3名辞职女工叫到一起，把握好“火候”，一针
见血地指出各自的过错，打开双方的“心结”，
一场矛盾纠纷就此烟消云散，当地群众夸赞郭
照丰调解矛盾纠纷就是“有两手”。

薛文成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他们为了
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将新时代“枫桥经
验”融入工作理念和方法中，想方设法搭建化
解矛盾纠纷的“连心桥”，确保当事人只进“一
扇门”，就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初期、源头、基
层。

——新乡县公安局着力构建化解矛盾纠纷新格局

基层民警是公安机关的触角，处于执法最前端、化解矛盾纠纷第一线。新乡县公安局的基层民警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甘
当群众的“金牌调解员”，用心用情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调”出群众和谐，“解”出一方平安。

此心安处是吾乡。反映到数据上，2024年，新乡县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年排查矛盾纠纷1623起，“一
站式”化解1614起，化解率99.4%，着力构建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新格局，“夏季行动”排名全市第一。

民警当好民警当好““金牌调解员金牌调解员””
解开纠纷解开纠纷““疙瘩疙瘩””保平安保平安

笔者注意到，在新乡县公安局法制大队
二楼楼梯门头上，有一条写着“做一个有良知
的法制人”的宣传语。

对此，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王海江解释，
虽然法制大队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规范办案，
但是，公安人员的良知影响着对案件的价值
判断，“法制人”的内心必须时刻恪守良知底
线。尤其是办理群众的矛盾纠纷案件，在秉
持公正、公平执法理念的同时，还要努力寻求
处理案件最佳方案，把一些轻罪案件办理从

“治罪”变成“治理”，防止矛盾纠纷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让执法更有尺度、更有温度，确保
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群众的
检验。

2024 年的一天夜里，一名货车司机到木
材厂卸货后不久，这家木材厂发生火灾，造
成了严重损失。因为这家木材厂无人值守，
且没有安装监控设备，无法判断失火原因，
木材厂老板为此“多地跑、多头跑、反复跑”
讨要说法。虽然当事人都愿意接受调解，但
是因为火灾损失较大，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成了一个难度大、很棘手、久拖难解的“骨头
案”。

王海江和民警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专题分
析会议、联席会议，找准问题症结，研究法律、
政策依据和化解路径，找到了“化整为零”承
担损失的“良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通过与当事人
反复对话、多番沟通，给当事人讲解具体法
律条款，合情合理合法地明晰责任，逐渐缩
小赔偿差距，最终，在货车司机能承受的范
围内，为木材厂老板和房东讨回了损失。在
民警的见证下，三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签订调
解协议书。

当事人由衷地感慨：“要不是法制大队说
和，这件事还不知道闹到哪一天、哪一步，法
制大队民警真是用心良苦，让俺心服口服！”

该局法制大队指导员王永强说，为了提
高民警的执法水平，他们经常组织民警参加
法院庭审观摩，让民警以案为鉴、以案促学，
全方位提高民警的法律素养和办案水平，让
大家更加专业化、高质量处理好每一起案件，

让群众心悦、气顺。
据统计，2024年，该局法制大队经手办理

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下降了50%，行政
拘留执行率97%。新乡县公安局预警反馈率
100%，为辖区受害人返还受骗资金 398.69万
元。

王海江说，对于每一起案件，他们始终坚
持依法办事，综合做好先行调解、导入法定程
序、法治宣传、教育疏导等工作，不断提高办
案的专业化、法治化。

“近年来，我们通过持续加强风险源头防
控工作，全方位赋能各类警务工作，探索出一
种化解矛盾纠纷新模式，这是全县公安民警
共同努力的结果。”新乡县副县长、县公安局
局长王乾表示，基层民警处理群众矛盾纠纷，
一大批民警“调解能手”脱颖而出，实现了矛
盾纠纷发现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全力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

据统计，2024 年，新乡县公安局巡逻检
查累计投入警力 6600 人次，出动车辆 2080
辆次，先后开展了“雷霆 1 号”“春季行动”

“昆仑 2024”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等，刑事案件
同比 2023 年下降 41.57%，以公安机关的忠
诚“警色”绘就新乡县和谐稳定的平安“底
色”。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电动车的数量快
速增加，车速也较快，路况越来越复杂，交通
安全隐患增多。如果不能有效预防交通事
故，不能及时处理好交通事故，就会引发次生
事故——交通事故矛盾纠纷，从而产生社会
不稳定因素。

新乡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献合
说，做好交通管理工作，不仅要看处理了多少
起交通事故，还要看消除了多少次交通事故
隐患。新乡县交警大队以“压事故、保畅通、
抓队伍、树形象”为主线，在提升预防交通事
故方面下足功夫，确保不因为交通事故发生
矛盾纠纷。

在新乡县，公安机关以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和提高道路通行率为工作目标，大力开展

“减量控大”“春季行动”“冬季行动”等，大力
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活动，全年发放宣传资料
75000余份，“一盔一带”劝导不戴头盔 25094
起，并以科技赋能，对全县交通状况保持全链
条管控，夯实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根基。

此前，新乡县辖区的胡韦线（S229）与

S309、金融路、八六路和二支排，因为个别司
机不遵守交通法规，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新乡县交警大队了解情况后，立即申请，
很快就完成新开通道路胡韦线（S229）与
S309、金融路、八六路和二支排四处平交路口
信号灯和电子监控的安装。与此同时，他们
还整改完成了朗公庙与省道 506平交路口交
通信号灯的部署，有效消除了各类交通事故
隐患。

“作为交警，不但要会处理交通事故，而
且还必须掌握调解矛盾纠纷的‘硬功夫’”。
该县交警大队大队长杨志涛说，处理交通事
故过程中，该县交警大队始终坚持公正、文
明、规范、理性执法办案，对待交通事故纠纷，
他们将“多元化”“一站式”调解理念运用到工
作中，确保每一起交通事故都能得到圆满解
决。

2024 年，一个女孩骑电动车撞伤一位老
人。刚开始，女孩不承认是自己撞伤了对方，
事实不清，责任不明，双方矛盾分歧较大，丝
毫不让，多次沟通未果。

杨志涛清楚地记得，老人的家人很激动，
有一天晚上，他与老人的家人通电话一个多
小时进行心理疏导，直到手机电量耗尽才结
束通话，那个月的话费也超过限额。

为了尽快妥善解决好这个“疑难杂症”，
杨志涛带领民警深入现场调查，调阅相关资
料，一帧一帧地观看监控视频，厘清事故和矛
盾脉络，按照新乡县公安局化解矛盾纠纷机
制，及时让村、乡和其他部门介入，牵头组成

“调解团”。
在双方情绪平稳、时机成熟后，民警和

“调解团”成员发挥各自优势，讲政策、摆道
理，耐心疏导，有理有据地分析问题，为当事
双方提供“一站式”调解。经过多轮调解，老
人如愿得到赔偿，女孩也如释重负，实现了案
结事了人和，避免了当事人对簿公堂。

据了解，2024年，新乡县公安交警高标准
执行保通任务 500 余次，受理交通事故较去
年下降 11.96%，人伤交通事故较去年下降
14.85%，亡人交通事故较去年下降 35%，化解
一般道路交通类矛盾纠纷5041起。

如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无形？在新乡
县，公安机关通过做实预防警务、做精主动警
务，全县全面实现“一村一警、一校一警、一院
一警”，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是当地化
解矛盾纠纷的一道亮丽“枫警”线。

翟坡派出所指导员杜琼琼介绍，该镇的
郑某某和陈某是关系很好的“发小”，他们把
新房买在同一个小区的同一幢楼。巧合的
是，郑某某的妻子和陈某的未婚妻是闺蜜，两
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2024年年底，陈某装修好新房准备结婚
时，新房的玻璃却突然被人打碎了。

民警经过走访调查，最终锁定是郑某某
所为。据了解，因为郑某某和陈某之间发生
了点矛盾，再加上郑某某当晚喝了酒，冲动
之下打碎了陈某新房玻璃，双方随之反目成
仇。

考虑到双方关系一直较好，杜琼琼先后
登门找到郑某某的妻子和陈某的未婚妻，晓
以利害，阐释调解益处，说服这对闺蜜出面当

“解铃人”。最终，郑某某赔偿了陈某的损失，
并赔礼道歉。陈某表示谅解，好兄弟、好闺蜜
重新回归友情。

杜琼琼说，面对矛盾纠纷，民警是就事论
事“一刀切”处理，还是当好“调解员”“化干戈
为玉帛”，对矛盾纠纷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2024年12月初，翟坡镇一家企业员工聚
会时，罗某某说话不文明，王某某对其举动看

不惯，瞪了对方一眼。然而，罗某某不以为
然，当他再次出言不逊时，急性子的王某某随
手拿起水壶，砸到罗某某头部。

罗某某提出数万元的赔偿要求，由于双
方当时都在气头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民
警了解到，王某某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只是酒
后冲动之下所为，且是初犯，如果“硬处理”，
不但会让这起案件走进“死胡同”，而且两人
还会成为死对头。

杜琼琼边安抚边调解，并利用企业内部
人员情况熟、关系近等优势，让企业负责人从
中说和。罗某某表示愿意“先让一步”降低赔
偿要求，王某某尽最大努力赔偿对方的损失
并道歉。至此，这起纠纷彻底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

“在新乡县，遇到矛盾纠纷，有事找‘村警’
成了群众的‘必选’和‘首选’。”新乡县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于洋介绍，基层派出所是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前沿阵地，
民警化身“调解员”，为当事人架起“沟通桥”，
收到了化解矛盾纠纷及早介入、源头化解、涉
事方满意的良好效果。2024年，全县刑事案
件同比2023年下降41.57%，派出所主防工作
绩效成绩居全市第一。

当地群众称赞：“以前遇到矛盾纠纷，不
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民警都是俺的‘金牌调
解员’，遇到事儿只要喊一声，民警常常三言
两语就能说和，我们的日子过得舒心、安心、
放心，心里可踏实了！”

民警深入民居、社区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民
意收集梳理等工作，走进百姓心里，帮助群众解
决各类问题

交警大队民警开展“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宣
传活动,营造“平安交通，人人参与”良好氛围

基层民警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

以心促和

只进“一扇门”巧解“百家愁”

以情解结

架起“沟通桥”创新“调解+”

以诚感人

调解“多元化”化解“一站式”

以理服人

执法守良知 化解开“良方”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综合
绩效全省第一

●“夏季行动”排名全市第一

●排查矛盾纠纷1623起，化解矛盾
纠纷1614起，化解率99.4%。派出所主
防工作绩效考核成绩跃居全市第一

●全面实现“一村一警、一校一警、
一院一警”

●加大巡逻检查力度，累计投入警
力6600人次，出动车辆2080辆次

●执行保通任务500余次，均按要
求高标准完成任务

●刑事案件立案468起，与2023年
同比下降41.57%

●为辖区受害人返还受骗资金
398.69万元

●先后开展“雷霆1号”“春季行
动”“昆仑2024”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新乡县公安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
针对社会治安形势，安排部署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严格落实源头稳控等工作，确保
全县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民警为群众答疑解惑

民警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执法
检查，全力推动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落地整改

□单积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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